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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 
一、公務人員甲應律師考試及格，為參加律師訓練，經依相關規定辦理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

間，甲得否另從事與律師訓練無關之其他工作？又其為完成律師職前訓練而從事相關事務並領

有報酬，是否須經權責機關同意或備查？請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有關留職停薪期間為其他工作之議題。基本上留職停薪辦法並未

就留職停薪期間得否為其他工作為規定，而留職停薪必須對應至特定事由，且須機關核准。是在

此需要引用實務函令之見解，敘明原則上不得從事與留職停薪目的不符之工作或活動，除非基於

特定款項留職停薪，加上生計所需。另外，由於留職停薪已為機關同意，故應不用再經機關依服

務法同意為必要。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一回，葛律編撰，頁128。 

 

答： 

(一)甲於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另從事與律師訓練無關之其他工作： 

1.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1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經機關核准，得留職

停薪，並於原因消失後回職復薪。而同條第二項有授權訂定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該辦法規定各種應

予留職停薪與得申請留職停薪之事由。一般而言，公務人員因特定情事申請留職停薪，則僅能從事與留

職停薪事由直接關聯之行為，不得另於留職停薪之工作時間以外另為與留職停薪事由無關之工作或行

為。 

2.實務令釋見解認為，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2款、第3款及第5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規

定申請留職停薪者，係保留本職缺於原辦公時間轉從事各該留職停薪事由，其留職停薪期間基於維持生

計，得另從事非屬留職停薪事由之其他工作，惟如係於原辦公時間為之，權責機關應就個案實際情形審

究有無悖於原留職停薪事由；至如係於非原辦公時間為之者，則尚不涉及留職停薪事由之變動
1。 

3.經查，甲於考上律師後以接受職前訓練為由申請留職停薪，依實務令釋，甲應係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

法第5條第1項第8款「其他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認定之情事」辦理2。是甲並非依據上述公務人員留職停

薪辦法第4條第2款、第3款及第5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故應認為甲於留職停薪期

間，不得另從事與律師訓練無關之其他工作。 

(二)甲為完成律師職前訓練而從事相關事務並領有報酬，不須經權責機關同意或備查： 

1.按公務人員留職停薪必須先經機關核准始得為之。是實務函令認為，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另從事

無論領證執業者，包括執行醫師、會計師、律師等領證職業所從事之事務在內，以及從事教學或研究工

作或擔任非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不論是否受有報酬，均毋需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之規定辦

理。 

2.是以，參酌上述函令避免重複同意之意旨，及律師職前訓練本係包括1個月於法務部訓練（未支薪）及5

個月的實務訓練（通常於事務所或公司，並領有報酬），機關既已事先核准同意甲為律師職前訓練，即

已概括同意於實務訓練期間依照行業規範領有報酬之同意等情事。故甲為完成律師職前訓練而從事相關

事務並領有報酬，不須經權責機關同意或備查。 

 

二、任職於A直轄市政府之聘用人員甲，經B政黨提名參加A直轄市議會議員選舉。其於候選人名單公

告前，參加B政黨於某週六晚上舉辦之候選人發表造勢大會，並登台發表演說，於演說中咒罵三

字經批評屬敵對政黨成員之A直轄市市長候選人乙。A直轄市以甲之行為構成失職行為，核予申

誡一次之懲處。問：該申誡一次之懲處是否合法？請說明之。（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9條，站台助講政治行為之規範，是經典考點。但需特別留意的

是，本題須先就甲之聘用人員身分援引中立法第17條第1項第5款以敘明準用之意旨，而且必須特

別留意本題設下的第9條第1項本文「公職候選人」之陷阱。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葛律編撰，頁3、13-15。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狂作題班講義》第一回，葛律編撰，頁36、37。 

                                                           
1
 銓敘部109.11.30.部法一字第10953034301號令。 

2
 考試院、行政院於民國110年6月29日考臺組貳一字第11000043021號、院授人培字第11000015392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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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甲為準用中立法之人員： 

1.按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下稱中立法）第17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各公立學校依法聘用、僱用人員，準用

中立法之規定。此係考量機關依法聘用、僱用之人員與進用機關之間簽訂行政契約，亦有掌管行政資源

及得行使公權力，故同有政治中立之義務，故該類人員須準用中立法。 

2.經查，甲既為A直轄市政府之聘用人員，則依據中立法第17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甲準用中立法而須遵守

中立法之規定。 

(二)該申誡一次之懲處不合法： 

1.按「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

為：……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不在此限。」、「公務人員違反本法，應按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相關法

規予以懲戒或懲處；其涉及其他法律責任者，依有關法律處理之。」中立法第9條第1項第6款、同法第

16條定有明文。 

2.經查，甲於候選人名單公告前，參加B政黨於某週六晚上舉辦之候選人發表造勢大會，並登台發表演

說，於演說中咒罵三字經批評屬敵對政黨成員之A直轄市市長候選人乙。然，候選人名單既未公告，則

乙應非中立法第9條第1項本文所謂之「公職候選人」。且乙係於公餘時間也就是周六晚上參加造勢大會

表示意見，並未違反同法第7條之規定。是可認甲係行使言論自由，甲並無任何違法失職之處，A直轄市

政府以上述甲之造勢場合公開發言一事記甲申誡並不合法。 

 

三、甲於民國（以下同）103年12月當選為A鄉鄉長，並於104年3月1日就任。甲之妻乙之舅舅丙前經

A鄉前鄉長丁任用為機要秘書。甲、丙與丁皆為政治上相同派系之人員，為使丙於甲上任後得以

續任機要秘書一職，甲與乙於104年1月辦理假離婚，並於同年3月1日就任當日，即核發派令，

任用丙為其機要秘書。嗣因民眾檢舉甲與乙藉由假離婚之方式，大量任用親人在A鄉任職，經檢

察官偵查起訴，並經法院判決甲與乙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並於114年6月27日確定。A鄉

戶政事務所旋即撤銷甲與乙之離婚登記，並通知A鄉公所。A鄉鄉長戊於同年7月15日撤銷甲於

104年3月1日對丙核發之派令，並溯自104年3月1日生效，並命丙繳回任職期間違法領取之薪

俸。問：A鄉鄉長戊溯自104年3月1日起撤銷甲對丙核發之派令，並命丙繳回任職期間領取之薪

俸，是否合法？請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消極事由以及第30條違反任用法之處

理。需要注意的是，機要人員也是依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1條任用之公務人員，亦有任用法第28

條之適用。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一回，葛律編撰，頁135-136。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狂作題班講義》第一回，葛律編撰，頁16-20。 

 

答： 

A鄉鄉長戊溯自104年3月1日起撤銷甲對丙核發之派令，以及命丙繳回任職期間領取之薪俸違法，理由試述如

下： 

(一)按公務人員任用法（下稱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5款規定，犯內亂罪、外患罪及貪汙行為以外之罪，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不能任用為公務人員。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另

同條項第10款亦規定，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者，亦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至於公務人員被

任用後始發現於任用時早已不符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消極資格之規定者，依該條第4項之規定，應辦理

撤銷任用。同條第5項規定，前項人員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力；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其他

給付，不予追還。但經依第一項第二款雙重國籍之情事撤銷任用者，應予追還。 

(二)又按任用法第30條規定，各機關任用人員，違反本法規定者，銓敘部應通知該機關改正，並副知審計機

關，不准核銷其俸給；情節重大者，應報請考試院逕予降免，並得核轉監察院依法處理。 

(三)又依實務函令見解3認為，公務人員如為任用後具有任用法第28條第1項各款之情事，則應予以免職，其免

職應溯自各該款情事發生之日起生效。常見情事為公務人員犯罪遭判刑。 

                                                           
3
 銓敘部96年12月18日部法二字第0962864756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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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查，甲與乙係任用丙前為假離婚，進而任用丙為機要秘書。甲與乙之犯罪行為與丙無關，至多丙之派令

違反任用法第26條之1之規定。又丙非犯罪之人，是以，除非丙有該當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10款「依其他

法律規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情形，否則戊不得撤銷任用丙，且丙又非因為雙重國籍之關係而被撤銷

任用，不得依任用法第28條第5項之規定命丙繳回任職期間領取之薪俸。戊僅能依任用法第30條規定告知

銓敘部，銓敘部應通知該A機關改正，並副知審計機關，不准核銷其俸給；情節重大者，應報請考試院逕

予降免，並得核轉監察院依法處理。至於監察院之後續處置，有可能移送懲戒法院審理或者啟動彈劾程

序。

四、甲原任職於A機關，為薦任7職等之專員。其於離職後在臉書分享其任職於公務機關之經驗。後A

機關發現，甲分享之經驗涉及其任職A機關時所得知與A機關有業務往來之B機關之機密，認為其

違反公務員之保密義務，將甲移送懲戒。懲戒法庭應為如何之裁判？請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務員懲戒法適用於離職人員懲戒處分之種類，以及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公務員保密

義務之內，是必須引用公務員懲戒法第1條第2項及第9條之規定，先說明懲戒法得對離職之公務

員為之，接著寫對於離職人員之懲戒處分適用情形。本題不會太難，只要了解個別懲戒處分之定

義即可。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七回，葛律編撰，頁4、17-18。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狂作題班講義》第一回，葛律編撰，頁75。

答： 

懲戒法院得對甲為剝奪、減少退職金或者罰款之懲戒處分： 

(一)按公務員懲戒法（下稱懲戒法）第1條第2項規定，對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離職之公務員於任職期間

之行為，亦得懲戒。而同法第9條第1項規定，懲戒處分有分為「一、免除職務。二、撤職。三、剝奪、減

少退休（職、伍）金。四、休職。五、降級。六、減俸。七、罰款。八、記過。九、申誡。」共9種。而

依同條第2項規定，第三款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之處分，以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離職之公

務員為限。另依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7款之「罰款」得與第3款「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第

6款「減俸」之金錢以外之懲戒處分併為處分。

(二)又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構）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

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離職後，亦同。

(三)經查，甲為薦任7職等之專員。其於離職後在臉書分享其任職於公務機關之經驗。後A機關發現，甲分享

之經驗涉及其任職A機關時所得知與A機關有業務往來之B機關之機密。則甲雖離職，但亦違反服務法第5

條第1項保密義務之規定，依服務法第23條之規定，應移送懲戒。而甲又已離職，非繼續從事公務員之職

務，故依懲戒法第9條之規定，懲戒法院若認為甲該當懲戒事由，僅得對甲作成剝奪、減少退職金或者罰

款之懲戒處分。但剝奪、減少退休金之處分與罰款之處分不能併同處分，以免對甲之財產權過度剝奪，違

反比例原則。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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